昌都市水利行业评审专家廉政承诺书
根据水利行业技术评审活动相关要求，为进一步强化昌都市水利行业廉洁自律工作，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，特以评审专家的身份郑重作出如下廉洁自律承诺:
[bookmark: _GoBack]1.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等招投标法规规章，维护国家利益。
2.客观、公正地履行职责，遵守职业道德，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、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评审，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。
3.履行相关的保密义务，遵守评审纪律，不私下接触投标人，不收受他人的财物或其他好处，不透露对投标件的评审和比较、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审有关的其他信息。
4.自觉抵制违法违规的评审活动，协助、配合专家库管理部门的监督、检查工作。
5.在评审过程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评审项目，主动提出回避。
6.遵守公正、公平原则，不与其他评委私下达成一致意见，不干预评审结果。
7.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发生，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       承诺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